
鞍安委办发 E2025)62号

鞍山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公布⒛犭年度
第二批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区安委会办公室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 :

为进一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切实发挥典
型案例的警示作用,市安委办决定公布 ⒛25年度第二批 7
个典型执法案例,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曝光,惩戒涉案企业及
当事

^.,警
醒其他生产经营单位,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要

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,引 以为戒,自 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,严格加强安全管理,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案例 1:海城市应急管理局对海城市某食品有限公司安
全管理人员颜某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案

2025年 5月 3日 海城市应急管理局对海城市某食品有限

公司进行安全检查,发现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颜某未履行安
全管理职责,未组织制定或者参与拟订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



制度和操作规程,海城市应急管理局根据此情况进行
查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 (一 )

关要求。

处罚情况:依据 《安全生产法》九十六条,结合
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,决定对海城市某食
公司安全管理人员颜某作出处罚款丿、民币壹万元整

处罚。

案例 2:台安县应急局对某氧气厂的行政处罚案

2025年 7月 22日 台安县应急局危化股执法人员

县某氧气厂 (普通合伙 )进行执法检查,检查时发现讠

氧充装间内气瓶缺少防倾倒措施。执法人员对该公司

查情况制作了《现场检查记录》,并进行了拍照取证;

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,并 +ll
《询问笔录》,2人承认氧充装间内气瓶缺少防倾倒

违反了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,对其违法事实予以确认。

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条第二款: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,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,及时发现

事故隐患的规定。

处罚情况: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零二条及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46A的相关

对该单位作出处人民币7000元 (柒仟元 )罚款的行政

罚案

案例 3:岫岩县应急管理局对鞍山市某镁制品厂 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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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9月 5日 岫岩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l法

队执法人员对鞍山市某镁制品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,该企

业存在: “1。 传送装置没有防护罩 (2个 ); 2。 颚式破碎机
以及空压机皮带没有防护罩 (3个 );3。 动火作业、没有作

业票、没有申请。
”
的隐患。岫岩县应急管理局于 9月 5日

进行立案调查。鞍山市某镁制品厂涉嫌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;第四十三条的规定。

处罚情况: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九条第四项、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,结合应急管理行

政处罚裁量权基准,决定给予该镁制品厂共计人民币六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 4:铁东区应急管理局对铁东区大孤山村居民非法

储存危险化学品行政处罚案

2025年 10月 17日 ,铁东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举报,铁东

区大孤山街道大孤山村居民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,执法人员

前往现场调查核实举报情况。现场发现在家 (院内)车上存

储危险化学品 (汽油 )。 经现场勘查,该场所未经设计、审

批,存在安全设施设置不到位、安全条件不具各等多处事故

隐患,不具各危险化学品存储条件,极易导致火灾爆炸等事

故,附近范围内有大量住户,属于
^.员

密集居住点,极易发

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,具有现实危险,鉴于该

居民涉嫌犯罪,按照 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街接工

作办法》的规定,铁东区应急管理局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。



企业的当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处罚情况:犯罪嫌疑人涉嫌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处罚法》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九条
的规定,移送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对该案件进一步审理,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案例 5:铁西区应急局对铁西区某果蔬超市行政处罚案

⒛25年 8月 15日 ,铁西区应急局执法人员对铁西区某
超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,检查中发现该单位存在消防值

班室未设置报警装置问题,属于破坏了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

防护设施。该企业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

十六条新增第三款 “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

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各、设施,或者篡改、

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J急。
”
之规定,执法人员制作了

《现场检查记录》并对该单位作出责令限期改正。

处罚情况: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九条第四项、参照 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二部

分裁量细则 40裁量阶次 A之规定,对该超市作出责令限期

改正,下达 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、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并
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5000元 (伍仟元整 )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⒍ 立山区应急管理局对鞍山某炼钢公司行政处罚

案

2025年 7月 23日 ,立山区应急管理局对某炼钢公司进

行执法检查,检查中发现该单位存在发现一处厂房借用给另



外一个企业,两个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进行生产经

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,未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。该公司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。

处罚情况: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

零四条之规定,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并对公司处人民

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⒎ 千山区应急局对某超市违规储藏危险化学品的

行政处罚案

2025年 9月 17日 ,千山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举报称某超

市违规储藏危险化学品,执法人员前往被举报人的经营场所

调查了解核实举报情况,现场发现经营场所内存放烟花爆竹
(约 2箱 )。 按照 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

办法》的规定,千山区应急管理局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。经

过调查取证、现场检查、询问有关丿、员,认定千山区某超市

未经依法批准,擅自从事危险物品储存活动。

处

产行政

管理局

在进一

情况:鉴于该超市负责人涉嫌犯罪,按照 《安全生

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》的规定,千山区应急

案件移交公安局机关,公安机关已经立案,案件正

审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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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⒛25年 12月 1日 印发

承办单位:市应急局执法科  联系人:胡晓明   电话:5896110


